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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春高新技术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日期和时间： 2018年3月5日下午2:00；

（2）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的起止日期和时间：2018年3月4日下午3：00至2018年3月5下午3:00期间

的任意时间；

（3）通过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起止日期和时间：2018年3月5日上午9:30至11:30，下午1:00至

3:00。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吉林省长春市同志街2400号火炬大厦五层公司第一会议室。

3、会议的召开方式：本次会议表决采取现场投票及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杨占民先生。

6、本次会议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163人，代表股份49,468,659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29.0800％。 其中：

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9人，代表股份38,213,158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22.4635％；通过网络投票的股

东154人，代表股份11,255,501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6.6165％。

2、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162人，代表股份11,430,182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6.7192％。 其中：

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8人，代表股份174,681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1027％；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154

人，代表股份11,255,501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6.6165％。

3、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见证律师出席或列席了本次现场会议。

三、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议案采用的现场表决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1、《2017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总表决情况：

同意49,384,33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8295％；反对13,68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0.0277％；弃权70,644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0,64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

股份的0.142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1,345,85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2623％；反对13,68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0.1197％；弃权70,644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0,64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0.6180％。

表决结果：通过。

2、《2017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49,247,44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5528％；反对13,68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0.0277％；弃权207,531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7,53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0.419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1,208,97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8.0647％；反对13,68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0.1197％；弃权207,531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7,53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

持股份的1.8156％。

表决结果：通过。

3、《2017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49,247,44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5528％；反对13,68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0.0277％；弃权207,531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7,53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0.419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1,208,97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8.0647％；反对13,68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0.1197％；弃权207,531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7,53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

持股份的1.8156％。

表决结果：通过。

4、《2017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49,247,44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5528％；反对13,68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0.0277％；弃权207,531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7,53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0.419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1,208,97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8.0647％；反对13,68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0.1197％；弃权207,531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7,53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

持股份的1.8156％。

表决结果：通过。

5、《2017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49,247,44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5528％；反对13,68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0.0277％；弃权207,531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7,53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0.419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1,208,97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8.0647％；反对13,68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0.1197％；弃权207,531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7,53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

持股份的1.8156％。

表决结果：通过。

6、《2017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49,230,24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5181％；反对101,52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2052％；弃权136,887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36,88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0.276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1,191,77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7.9142％；反对101,52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0.8882％；弃权136,887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36,88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1.1976％。

表决结果：通过。

7、《关于续聘2018年度财务审计机构的提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49,247,74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5534％；反对13,38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0.0270％；弃权207,531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7,53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0.419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1,209,27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8.0673％；反对13,38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0.1171％；弃权207,531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7,53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

持股份的1.8156％。

表决结果：通过。

8、《关于续聘2018年度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提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49,247,74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5534％；反对13,38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0.0270％；弃权207,531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7,53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0.419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1,209,27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8.0673％；反对13,38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0.1171％；弃权207,531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7,53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

持股份的1.8156％。

表决结果：通过。

9、《关于2018年继续使用部分暂时闲置自有资金及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提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49,221,74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5009％；反对39,38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0.0796％；弃权207,531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7,53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0.419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1,183,27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7.8398％；反对39,38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0.3445％；弃权207,531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7,53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

持股份的1.8156％。

表决结果：通过。

10、《公司未来三年（2018—2020年）股东回报规划》

总表决情况：

同意49,247,04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5520％；反对14,08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0.0285％；弃权207,531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7,53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0.419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1,208,57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8.0612％；反对14,08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0.1232％；弃权207,531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7,53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

持股份的1.8156％。

表决结果：通过。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大成（长春）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高树成、高飞

3、结论性意见：公司2017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章程》及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程序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法律意见书；

3．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长春高新技术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年3月6日

北京大成（长春）律师事务所

关于长春高新技术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度股东大会之法律意见书

致：长春高新技术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以：北京大成（长春）律师事务所

北京大成（长春）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接受长春高新技术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公司” ）委托，指派律师高树成、高飞（以下称“本所律师” ）出席公司2017年度股东大会（以下简

称“本次会议” ）。 本所律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

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以下简称“《股东大会规则》” ）等法律、法

规、部门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就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及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召集人

资格、会议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的合法性等有关法律问题出具法律意见书。

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本所律师对公司本次会议所涉及的有关事项进行了审查，查阅了本所律师认

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所必须查阅的文件，并对有关问题进行了必要的核查和验证。

本所律师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随公司本次会议决议一起公告，并依法对本法律意见书承担相应的责

任。

本所律师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

尽责精神，出具法律意见如下：

一、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程序

经本所律师核查，本次股东大会是公司2017年度股东大会，是依据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

议的决议召开的，公司董事会负责召集。 公司董事会于2018年2月9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以公告形式

刊登了关于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的通知，公告了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事项及投票表决的方式和方法。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股东大会规则》以及公司章

程的规定。

二、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程序

1、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于2018年3月5日下午2：00在公司总部所在地———长春市同志街2400号火

炬大厦5层第一会议室召开，会议由公司董事长杨占民先生主持，会议召开的时间、地点与公告内容一致。

2、本次股东大会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投票的时间为2018年3月5日上午9：30至11：30，

下午1：00至3：00；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的时间为2018年3月4日下午3：00至2018年3月5日下午

3：00期间的任意时间，与公告内容一致。

经核查，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三、本次股东大会出席会议人员及召集人的资格

1、经本所律师查验，会议出席情况如下：

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163人，代表股份49,468,659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29.0800％。 其中：

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9人，代表股份38,213,158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22.4635％；通过网络投票的股

东154人，代表股份11,255,501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6.6165％。

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162人，代表股份11,430,182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6.7192％。 其中：

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8人，代表股份174,681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1027％；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154

人，代表股份11,255,501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6.6165％。

2、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本所律师具有出席（列席）本次股东大会的合法资格。

3、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为公司董事会，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召集人资格合

法有效。

本所律师认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人员的资格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股东大会规

则》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

四、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

经核查，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对各项提案进行了表决，现场投

票以记名投票的方式进行，并按公司章程规定的程序进行了监票。 网络投票结果由深圳证劵信息有限公

司提供。

经验证，本次股东大会投票表决结束后，公司合并统计了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现场公布了表决结

果。 表决结果如下：

议案1：《2017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总表决情况：

同意49,384,33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8295％；反对13,68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0.0277％；弃权70,644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0,64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

股份的0.142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1,345,85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2623％；反对13,68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0.1197％；弃权70,644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0,64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0.6180％。

表决结果：通过。

议案2：《2017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49,247,44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5528％；反对13,68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0.0277％；弃权207,531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7,53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0.419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1,208,97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8.0647％；反对13,68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0.1197％；弃权207,531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7,53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

持股份的1.8156％。

表决结果：通过。

议案3：《2017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49,247,44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5528％；反对13,68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0.0277％；弃权207,531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7,53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0.419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1,208,97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8.0647％；反对13,68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0.1197％；弃权207,531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7,53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

持股份的1.8156％。

表决结果：通过。

议案4：《2017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49,247,44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5528％；反对13,68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0.0277％；弃权207,531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7,53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0.419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1,208,97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8.0647％；反对13,68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0.1197％；弃权207,531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7,53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

持股份的1.8156％。

表决结果：通过。

议案5：《2017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49,247,44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5528％；反对13,68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0.0277％；弃权207,531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7,53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0.419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1,208,97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8.0647％；反对13,68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0.1197％；弃权207,531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7,53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

持股份的1.8156％。

表决结果：通过。

议案6：《2017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49,230,24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5181％；反对101,52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2052％；弃权136,887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36,88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0.276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1,191,77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7.9142％；反对101,52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0.8882％；弃权136,887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36,88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1.1976％。

表决结果：通过。

议案7：《关于续聘2018年度财务审计机构的提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49,247,74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5534％；反对13,38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0.0270％；弃权207,531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7,53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0.419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1,209,27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8.0673％；反对13,38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0.1171％；弃权207,531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7,53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

持股份的1.8156％。

表决结果：通过。

议案8：《关于续聘2018年度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提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49,247,74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5534％；反对13,38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0.0270％；弃权207,531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7,53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0.419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1,209,27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8.0673％；反对13,38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0.1171％；弃权207,531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7,53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

持股份的1.8156％。

表决结果：通过。

议案9：《关于2018年继续使用部分暂时闲置自有资金及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提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49,221,74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5009％；反对39,38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0.0796％；弃权207,531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7,53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0.419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1,183,27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7.8398％；反对39,38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0.3445％；弃权207,531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7,53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

持股份的1.8156％。

表决结果：通过。

议案10：《公司未来三年（2018—2020年）股东回报规划》

总表决情况：

同意49,247,04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5520％；反对14,08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0.0285％；弃权207,531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7,53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0.419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1,208,57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8.0612％；反对14,08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0.1232％；弃权207,531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7,53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

持股份的1.8156％。

表决结果：通过。

上述议案与股东大会通知中列明议案内容相同，本次会议未提出临时提案。

本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所审议的事项与公告中列明的事项相同，本次股东大会不存在对其他未

经公告的临时提案进行审议表决之情形。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过程、表决权的行使及计票、投票的程序均

符合公司章程的规定。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证券法》、《公司法》、《股东大

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出席现场会议人员资格合法有效，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表决程序和表

决结果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本法律意见书于二零一八年三月五日由北京大成（长春）律师事务所出具，经办律师为高树成、高飞

律师。

本法律意见书正本贰份，无副本。

北京大成（长春）律师事务所

经办律师:�高树成

高 飞

二零一八年三月五日

证券代码：

600031

证券简称：三一重工 公告编号：

2018-008

转债代码：

110032

转债简称：三一转债

三一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高级管理人员辞职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

责任。

2018年3月5日，三一重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会收

到公司副总裁伏卫忠先生的书面辞职报告，伏卫忠先生因工作调整原因申请

辞去副总裁职务，辞职后不再担任公司任何职务。

根据《公司章程》及法律、法规、其他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伏卫忠先生的

辞职报告自送达公司董事会时生效。公司董事会对伏卫忠先生担任副总裁期

间为公司所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的感谢。

特此公告。

三一重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八年三月六日

证券代码：

002721

证券简称：金一文化 公告编号：

2018-075

北京金一文化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资产重组停牌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北京金一文化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因正在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

项，拟收购深圳市佰利德首饰有限公司100%股权，公司股票（股票简称：金一文化，证券

代码：002721）自2018年2月27日开市起停牌，并于同日发布了《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

的停牌公告》。

停牌期间，公司及有关各方积极推进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各项工作，公司预估收购

价款不超过12亿元，根据预估值，本次交易标的涉及的资产净额及公司连续12个月购买

资产的资产净额累计超过公司2016年末经审计净资产50%。 关于交易标的的尽职调查、

资产梳理、审计、评估等相关工作仍在进行中，本次收购事项仍然存在不确定性。 公司董

事会将在相关工作完成后召开会议，审议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相关议案。

公司将根据该事项进展情况，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履行信息披露

义务。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

日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

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公司后续公告并提请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北京金一文化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3月6日

证券代码：

600132

证券简称：重庆啤酒 公告编号：临

2018-006

号

重庆啤酒股份有限公司

委托理财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

任。

重要内容提示：

委托理财受托方：澳大利亚和新西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

本次委托理财发生金额：人民币150,000,000.00元

委托理财投资类型：人民币结构性理财产品

委托理财期限：92天

一、委托理财概述

（一）委托理财的基本情况

为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以及资金收益， 重庆啤酒股份有限公司于澳大利

亚和新西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办理了人民币结构性理财业务。

本次办理的理财产品为短期低风险理财产品。根据公司的资金情况，在保

证资金流动性和安全性的基础上，上述公司共投入人民币150,000,000.00元

额度的流动资金用于上述理财产品的投资。上述委托理财不构成关联交易。具

体情况如下：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公司名称 本金 起息日 到期日 持有天数 预期年化收益 持有期预期收益

重庆啤酒股份

有限公司

150,000,000.00 2018年3月1日 2018年6月1日 92 4.50% 1,725,000.00

（二）公司内部需履行的审批程序

公司于2017年4月12日第八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

办理银行短期理财产品的议案》。 同意公司在保证资金流动性和安全性的基

础上， 使用不超过人民币5亿元额度的闲置自有资金用于银行理财产品的投

资，上述额度内的资金可循环进行投资，滚动使用。 该授权期限为2年，自公司

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生效。

（三）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于2017年4月12日对《关于公司办理银行短期理财产品的

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认为：“通过对公司经营情况、财务状况、资金情况的

多方面了解，基于独立判断，我们认为公司目前经营良好，财务状况稳健，为提

升公司流动资金的使用效率，在符合国家法律法规、保障资金安全及确保不影

响正常生产经营的前提下，公司使用流动资金办理低风险的银行理财产品，可

以获得一定的投资收益，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

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综上所述， 我们同意公司办理银行理财产

品。 ”

二、委托理财协议主体的基本情况

公司本次办理的银行理财产品交易对方为澳大利亚和新西兰银行 (中国)

有限公司上海分行。 交易对方与本公司不存在产权、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

方面的其它关系。

三、委托理财合同的主要内容

（一）基本说明

公司办理上述银行理财产品使用的资金为银行账户暂时闲置的自有资

金，办理的银行理财产品不需要提供履约担保。公司与银行签订了理财产品协

议。

（二）敏感性分析

上述银行理财业务并非以中长期投资为目的， 只针对流动资金出现银行

账户资金短期闲置时，通过办理银行短期理财产品，取得一定理财收益，其账

户资金以保障经营性收支为前提，用于理财的资金金额小，不会对公司现金流

带来不利影响。

（三）风险控制分析

公司办理理财产品的银行对理财业务管理规范， 对理财产品的风险控制

严格，本次委托理财着重考虑收益和风险是否匹配，把资金安全放在第一位，

将及时关注委托理财资金的相关情况，确保理财资金到期收回。

四、截止本公告日，公司进行委托理财的本金余额为43,000万元。

特此公告。

重庆啤酒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年3月6日

证券代码：

603127

证券简称：昭衍新药 公告编号：

2018-021

北京昭衍新药研究中心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17

年年度股东大会变更会议地点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

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 股东大会有关情况

1.�原股东大会的类型和届次：

2017年年度股东大会

2.�原股东大会召开日期：2018年3月20日

3.�原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

股份类别 股票代码 股票简称 股权登记日

Ａ股 603127 昭衍新药 2018/3/13

二、

更正补充事项涉及的具体内容和原因

因工作需要，现将2017年年度股东大会会议召开地点变更为公司全资子公司昭衍（苏州）新药研究

中心有限公司会议室，具体地址为：江苏省苏州市太仓生物医药产业园昭溪路1号。

三、 除了上述更正补充事项外，于2018年2月28日公告的原股东大会通知事项不变。

四、 更正补充后股东大会的有关情况。

1.�现场股东大会召开日期、时间和地点

召开日期时间：2018年3月20日9点30分

召开地点：江苏省苏州市太仓生物医药产业园昭溪路1号，昭衍（苏州）新药研究中心有限公司会议

室

2.�网络投票的系统、起止日期和投票时间。

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网络投票起止时间：自2018年3月20日

至2018年3月20日

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交易

时间段，即9: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

日的9:15-15:00。

3.�股权登记日

原通知的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不变。

4.�股东大会议案和投票股东类型

序号 议案名称

投票股东类型

A股股东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关于公司2017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的议案》 √

2 《关于公司2017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

3 《关于公司2017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

4 《关于公司2017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

5 《关于公司2017年度利润分配的议案》 √

6

《关于续聘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18年度审计机构和内

控审计机构的议案》

√

7 《关于公司2018年度董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

8 《关于公司2018年度监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

9 《关于调整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额度的议案》 √

特此公告。

北京昭衍新药研究中心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3月6日

附件1：授权委托书

授权委托书

北京昭衍新药研究中心股份有限公司：

兹委托先生（女士）代表本单位（或本人）出席召开的贵公司2017年年度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

权。

委托人持普通股数：

委托人持优先股数：

委托人股东帐户号：

序号 非累积投票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1 《关于公司2017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的议案》

2 《关于公司2017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3 《关于公司2017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4 《关于公司2017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5 《关于公司2017年度利润分配的议案》

6

《关于续聘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18年度审计机构和内

控审计机构的议案》

7 《关于公司2018年度董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8 《关于公司2018年度监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9 《关于调整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额度的议案》

委托人签名（盖章）： 受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 受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备注：

委托人应在委托书中“同意” 、“反对” 或“弃权” 意向中选择一个并打“√” ，对于委托人在本授权

委托书中未作具体指示的，受托人有权按自己的意愿进行表决。

证券代码：

603127

证券简称：昭衍新药 公告编号：

2018-022

北京昭衍新药研究中心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质押股份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18年3月5日，北京昭衍新药研究中心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 ）接到公司股东冯宇霞女士将其

持有公司部分股份质押的通知，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股份质押的具体情况

2018年3月2日，冯宇霞女士将其持有的4,30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5.26%）限售流通股质押给

德邦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用于办理股票质押式回购业务，质押时间为一年，该业务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

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了股份质押登记手续。

截止本公告日，本公司控股股东冯宇霞女士及其配偶周志文先生合计持有公司股份36,212,600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44.27%，其中冯宇霞女士持有公司股份23,359,5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28.56%；本次质

押后，冯宇霞女士累计质押股份10,180,000股，占其持股的43.58%，占冯宇霞女士及其配偶周志文先生

合计持股的28.11%，占公司总股本的12.44%。

（二）其他事项

冯宇霞女士本次质押股份主要是基于个人资金需求。 冯宇霞女士个人资信状况良好，具备相应的资

金偿还能力。 本次质押不会导致公司实际控制权发生变更。 在质押期内，若出现相关业务风险，冯宇霞女

士将积极采取补充质押、提前还款、提前购回被质押股份等相应措施应对风险。

若出现其他重大变动情况，公司将按照规定，依法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北京昭衍新药研究中心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3月5日

证券代码：

603127

证券简称：昭衍新药 公告编号：

2018-023

北京昭衍新药研究中心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质押股份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18年3月5日，北京昭衍新药研究中心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 ）接到公司股东顾美芳女士将其

持有公司部分股份质押的通知，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股份质押的具体情况

2018年1月22日，顾美芳女士将其持有的3,15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3.85%）限售流通股质押给

德邦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用于办理股票质押式回购业务，质押时间为一年，该业务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

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了股份质押登记手续。

截止本公告日，本公司股东顾美芳女士累计质押3,150,000股，占其持股4,935,600股的63.82%，占

公司总股本的3.85%。

（二）其他事项

顾美芳女士本次质押股份主要是基于个人资金需求。 顾美芳女士个人资信状况良好，具备相应的资

金偿还能力。在质押期内，若出现相关业务风险，顾美芳女士将积极采取补充质押、提前还款、提前购回被

质押股份等相应措施应对风险。

若出现其他重大变动情况，公司将按照规定，依法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北京昭衍新药研究中心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年3月5日

证券代码：

002571

证券简称：

*ST

德力 公告编号：

2018-018

安徽德力日用玻璃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投资设立全资孙公司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特别风险提示:本次全资子公司对外投资符合公司战略规划及发展的需要，但仍然面

临市场、经营、管理等各方面不确定因素带来的风险。

一、投资主体介绍

安徽德力日用玻璃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8年1月19日召开第三届

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对外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的议案》，同意公司以现

金出资5,000万元在安徽省滁州市凤阳县成全资子公司-德力玻璃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德力玻璃” ），主要从事玻璃制品制造、销售、纸箱、塑料配件加工、销售、对外投资等事

项。

2018年2月3日公司披露了 《关于对外投资成立全资子公司的进展公告》（公告号：

2018-008号），德力玻璃取得了营业执照，为公司全资子公司。

二、德力玻璃对外投资的情况

根据市场需求和公司战略规划， 为了将公司现有主业切入家电配套玻璃制品领域，公

司2018年2月12日总经理办公会议审议通过了德力玻璃以自有资金贰仟万元投资设立公

司全资孙公司的事项。 公司本次投资设立孙公司事项不涉及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

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近日，公司取得了全资孙公司的营业执照，具体内容如下：

1、公司名称：安徽德力工业玻璃有限公司;

2、类 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3、住 所：安徽省滁州市凤阳经济开发区凤翔大道南侧;

4、法定代表人：肖体喜；

5、注册资本：贰仟万圆整；

6、成立日期：2018年3月2日；

7、营业期限：2018年3月2日-2068年3月1日；

8、经营范围：家电玻璃、日用玻璃其他材料玻璃的制造、销售；玻璃机械设备制造、销

售，玻璃制品深加工，塑料配件加工、销售，自营进出口贸易，实业投资。

三、设立全资孙公司的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设立的全资孙公司符合公司战略规划和经营发展的需要，是实施公司未来发展战

略的重要举措，公司规划以该全资孙公司为实施主体切入家电配套玻璃制品领域，对公司

未来发展具有积极意义和推动作用，将进一步提升公司实力和综合竞争力，推动完善公司

战略布局，符合公司长远发展规划。

公司本次对外投资以自有资金方式出资， 不会对公司财务及经营状况产生不利影响，

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四、对外投资的风险分析

公司设立的全资孙公司后可能存在一定管理和投资风险，公司将通过建立完善的内部

风险控制体系、业务运营管理、财务管理和有效的绩效考核体系，加强内部协作机制的建立

和运行、组建良好的经营管理团队，保证子公司的稳定、健康发展。

公司提醒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时报》、《中国

证券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公司

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

特此公告。

安徽德力日用玻璃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3月5日

证券代码：

002731

证券简称：萃华珠宝 公告编号：

2018-017

沈阳萃华金银珠宝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请文件反馈意见

延期回复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沈阳萃华金银珠宝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8年2月9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

员会 （以下简称 “中国证监会” ） 出具的 《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一次反馈意见通知书》

（172626号），（以下简称“《一次反馈意见》” ）。 根据反馈意见的要求，公司应就有关问题作出书面

说明和解释，并在 30�日内向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受理部门提交书面回复意见。

公司在收到《一次反馈意见》后，公司积极组织各中介机构就《一次反馈意见》所提出的问题逐项

落实并认真进行回复。 鉴于本次《一次反馈意见》回复需要收集整理的资料较多，相关事项还需要进

一步落实，公司及相关中介机构需要对申请文件的内容作补充更新和补充披露。 为切实做好《一次反

馈意见》的回复工作，经与保荐机构协商，公司已于近日向中国证监会提交了《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

申请文件反馈意见》延期回复的申请，申请延期至 2018年 5�月 9�日前报送《一次反馈意见》回复及

相关材料。

本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 A�股股份事项尚需中国证监会核准，能否获得核准 尚存在不确定性。本

公司将根据中国证监会审核的进展情况，严格按照有关法律 法规的规定和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

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沈阳萃华金银珠宝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八年三月五日

证券代码：

002108

证券简称：沧州明珠 公告编号：

2018-006

沧州明珠塑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进行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沧州明珠塑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近日接到股东河北沧州东塑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东塑集团” ）函告，获悉东塑集团所持有本公司的部分股份被质押，用于办理股票质押

式回购交易业务，具体事项如下：

一、股东股份被质押的基本情况

1、股东股份被质押的基本情况

股东名

称

是否为第一大股

东及一致行动人

质押股数

（股）

质押开始日期 质押到期日 质权人

本次质押占其

所持股份比例

用途

东 塑 集

团

是 22,450,000 2018年03月02日

2019年03月01

日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

7.06%

补充流

动资金

合计 -- 22,450,000 -- -- -- 7.06% --

2、股东股份累计被质押的情况

截至公告披露日， 东塑集团持有公司股份数量为318,067,550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29.16%，为公司第一大股东。 其所持有公司股份累计被质押的数量为292,350,400股，占其所持有本

公司股份总数的91.91%，占本公司股份总数的26.80%。

二、备查文件

1、证券质押及司法冻结明细表；

2、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协议。

特此公告。

沧州明珠塑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03月05日

证券代码

:600418

证券简称

:

江淮汽车 编号

:

临

2018-010

安徽江淮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

2

月产、销快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司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

带责任。

安徽江淮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截至2018年2月份产销快报数据如下：

单位：辆

二月份产销量明细

月度同比 年度同比

本月

去年

同期

增减 %

本年

累计

去年

累计

增减 %

产量

乘用

车

运动型多用途乘用车（SUV） 6508 13775 -52.75 18644 35485 -47.46

多功能乘用车（MPV） 3520 3869 -9.02 9535 11024 -13.51

基本型乘用车（轿车） 3794 827 358.77 7769 1068 627.43

商用

车

轻型货车 16982 18885 -10.08 41428 40849 1.42

中型货车 2664 1117 138.50 4898 2998 63.38

重型货车 3280 5364 -38.85 8550 10410 -17.87

客车非完整车辆 423 868 -51.27 1257 2237 -43.81

多功能商用车 244 233 4.72 616 388 58.76

大型客车 7 67 -89.55 83 203 -59.11

中型客车 113 34 232.35 333 150 122.00

轻型客车 180 205 -12.20 399 556 -28.24

合计 37715 45244 -16.64 93512 105368 -11.25

其中：纯电动乘用车 3867 414 834.06 7946 420 1791.90

销量

乘用

车

运动型多用途乘用车（SUV） 5243 12738 -58.84 17195 35226 -51.19

多功能乘用车（MPV） 3123 4209 -25.80 7982 10639 -24.97

基本型乘用车（轿车） 2979 623 378.17 6538 1925 239.64

商用

车

轻型货车 19208 19937 -3.66 42045 40593 3.58

中型货车 1569 1268 23.74 3884 2649 46.62

重型货车 3183 6028 -47.20 8381 12225 -31.44

客车非完整车辆 450 860 -47.67 1300 2375 -45.26

多功能商用车 221 251 -11.95 543 400 35.75

大型客车 9 124 -92.74 85 196 -56.63

中型客车 48 32 50.00 288 126 128.57

轻型客车 86 168 -48.81 313 574 -45.47

合计 36119 46238 -21.88 88554 106928 -17.18

其中：纯电动乘用车 3048 125 2338.40 6669 125 5235.20

出口 4018 6054 -33.63 10425 13754 -24.20

本公告为快报数，具体数据以公司定期报告为准。

特此公告！

安徽江淮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3月6日

证券代码：

603444

证券简称：吉比特 公告编号：

2018-018

厦门吉比特网络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厦门吉比特网络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吉比特” ）于2017年12月12日召开第三届董

事会第十五次会议，于2018年1月9日召开2018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闲置自有

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同意公司及子公司使用不超过人民币15亿元的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投

资安全性高、流动性好的保本型产品，在上述额度内，资金可循环投资、滚动使用，使用期限自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之日起至公司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召开。 详见公司于2017年12月13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

com.cn）、《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证券日报》披露的《厦门吉比特网络技术股份有

限公司关于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公告》（公告编号：2017-072）。

一、自2018年2月28日至本公告日，公司及子公司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情况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对应当披露的交易的相关规定，交易的成交金额占上市公司最近

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10%以上且绝对金额超过1,000万元的，须做出相应披露。 2018年2月28日前，公司及子

公司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情况已逐一披露，现就2018年2月28日起相关情况进行披露。 自2018

年2月28日至本公告日，公司及子公司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累计金额已达到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

净资产的10%以上，具体使用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序号 认购方 认购银行 产品名称 产品类型

预期年化收益

率

认购日 到期日 认购金额

1 雷霆互动 中信银行厦门分行

中信理财之共赢利率

结构19193期人民币

结构性理财产品

保本浮动

收益型

4.80% 2018年2月28日 2018年5月29日 8,000.00

2 雷霆娱乐 招商银行深圳分行

招商银行点金公司理

财之步步生金8688号

保本理财计划

3.25%-4.00%

2018年2月28日

随时支取

800.00

3 深圳雷信 招商银行深圳分行 2018年2月28日 700.00

4 吉比特 招商银行厦门分行 2018年3月1日 3,300.00

5 艺忛科技 招商银行厦门分行 2018年3月2日 950.00

6 飓峰软件 招商银行厦门分行 2018年3月2日 1,140.00

7 深圳雷信 招商银行深圳分行 2018年3月2日 4,300.00

8 吉比特 招商银行厦门分行 2018年3月5日 5,000.00

9 广州木叶 招商银行广州分行 2018年3月5日 50.00

合计

24,

240.00

说明：

1、雷霆互动：指厦门雷霆互动网络有限公司，系吉比特全资子公司；

2、雷霆娱乐：指深圳雷霆数字娱乐有限公司，系雷霆互动全资子公司；

3、深圳雷信：指深圳雷霆信息技术有限公司，系雷霆互动控股子公司厦门雷霆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全资子

公司；

4、艺忛科技：指艺忛（厦门）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系吉比特全资子公司；

5、飓峰软件：指厦门飓峰软件科技有限公司，系吉比特全资子公司；

6、广州木叶：指广州木叶信息技术有限公司，系雷霆互动全资子公司。

二、风险控制措施

（一）公司将严格遵守审慎投资原则，购买安全性高、流动性好的保本型理财产品，理财产品的购买期限

不超过12个月；

（二）公司将及时分析和跟踪投资产品的资金投向、项目进展情况，控制投资风险；

（三）公司独立董事及监事会有权对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与检查，必要时可以聘请专业机构进行审计。

三、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及子公司在确保日常经营资金需求和资金安全的前提下进行现金管理， 以闲置自有资金投资安全

性高、流动性好的保本型产品，有利于提高自有资金使用效率，增加公司及子公司现金资产收益。

四、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及子公司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情况

截至本公告日，包含本次公告情况，公司及子公司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余额为人民币122,

288.20万元。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及子公司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未出现逾期未收回的情况。

五、备查文件

（一）中信理财之共赢利率结构19193期人民币结构性理财产品《风险揭示书》及《产品说明书》；

（二）招商银行点金公司理财之步步生金8688号保本理财计划《风险揭示书》及《产品说明书》。

特此公告。

厦门吉比特网络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3月6日


